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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药师协会网站

执业药师继续教育（网络远程教育）

电脑端操作指南

（第四版）

1、搜索广东省药师协会（www.gdysxh.com），在首页直接点击【广东省执业

药师管理系统】。

2、选择【执业药师继续教育】进行登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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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在“个人登录”状态下，打开手机【微信】点击右上角的 +，点击“扫一扫”，

扫左下图的二维码，登录到广东政府服务网，页面见右下图，点击“立即登录”

后按照粤省事小程序要求进行操作。（务必选择个人登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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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登录成功后，完善个人信息，确保真实准确填写。如有疑问或修改信息，请

致电：020-37886910

5、选择【更换个人头像】，按照要求上传本人近期头像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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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选择【继续教育报名】或【报考继续教育】，点击【专业课】。

7、选择【广东省药师协会】，点击需要学习的年份，然后点击【确认报名】按

钮，按照提示再次【确定】即可。

注意：必须选择施教机构点击需要学习的年份（可以一次性选择多个年份），

在对应的施教机构网站才会有相应课程显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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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必须选择施教机构点击需要学习的年份（可以一次性选择多个年份），

在对应的施教机构网站才会有相应课程显示。

例子 1：在管理系统选择了广东省药师协会 2021 年，在协会学习系统会显示

2021 学年的课程，其他年份不会显示。

例子 2：在管理系统选择了广东省药师协会 2021、2020、2019 年，在协会学

习系统会显示 2021、2020、2019 学年的课程，其他年份不会显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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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选择【我的委托书】，仔细阅读最下方“上传流程”，然后点击【下载 2021

版委托书】。

9、委托书准备好之后，点击【新建委托书】或【提交委托书】，填写开票资料，

点击【上传】委托书，然后点击【确定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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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委托书提交成功后，1 个工作日内审核，收到审核结果短信通知后，再次登

录系统查看审核状态。

注意：（1）如委托书状态显示“生效中”，直接进行下一步即可。

（2）如状态显示“审核不通过”，点击【查看原因】，按照退回意见要求进行修

改，重新提交即可。

11、再次点击【选择课程】，根据自身需要，选择【课程学年】，然后点击【确

认报名】按钮即可。（根据相关政策规定，执业药师自拿证当年（资格证书批

准日期次年）开始，每年一次继续教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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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复核课程年份和开票资料，填写电子邮箱，点击【立即结算】。

注意：如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（纸质）或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在缴费前联系工

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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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再次复核开票资料、电子邮箱，点击【确定】即可。

14、支付成功后，选择【我的课程】，点击【展开课件】进行学习，课件首次

学习不能进行快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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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、根据药监局相关要求，首次学习，需要按照提示先进行人脸采集。

注意：（1）系统更新后，首次登录学习，需要进入人脸采集，用作底图。

（2）每个课件学习期间会随机进行人脸识别。

（3）课件不能进行快进。

（4）所选择的课件必须全部看完才能进行在线考试。

（5）如电脑无摄像头，可以扫码下载协会APP进行学习。

16、全部课程学习完成，点击【在线考试】进行考试，每次考试从题库中随机

抽取 50 道题目进行考试，60 分及格，考试期间会进行随机人脸识别。考试通过

后等待审核，审核通过即可获得学分，生成学分记录及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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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、考试通过后，等待 1个工作日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可以登录协会网站，

点击【我的学分】可以查看历年在本网站报名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学分情况。注

意：如需打印学分证明，选择【打印学分证明】即可（目前只能在线打印），

注意：根据相关政策规定，本学分证明全国通用。执业药师在广东省内办理注

册，无需打印学分证明。

更新于 2021 年 7月 12 日


